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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培养世界上有影响力的领导人”是哈佛商学院的使命。
1908年，哈佛商学院正式成立。
为实现这一使命。
哈佛商学院通过实施各种项目，影响众多不同的人。
哈佛商学院最出名的可能是其MBA项目，但同时我们也通过开展高级管理人员培训项目（Exeeutive
Education Progralll）　（包括AMP项目以及其他逾100个为职业经理人开设的各种培训项目）和通过哈
佛商学院出版公司的出版物追求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出版物包括《哈佛商业评论》、哈佛商学院图书、网络课程，以及吟佛商学院案例研究。
　　为杰出院校提供建议也是我们使命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过去的60年里，哈佛商学院不仅为世界上许多院校提供了教学案例，还通过各种项目帮助他们及其
教师提升了自己的案例教学能力。
包括：国际教师项目（ITP）、以参与者为中心的教学法培训项目（CPCL）、案例教学与以参与者为
中心的教学法培训项目（PCMPCL）。
其中，PCMPCL项目发起于2005年8月，其目的在于帮助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
的主要商学院提升其在MBA项目、高级管理人员培训项目以及以管理实践为导向的研究中.熟练运用案
例教学和启发式教学的能力。
　　通过多年的实践.哈佛商学院发现案例教学的应用通常需要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案例在管理学课堂上是作为概念或原理的例子、说明来使用的；第二阶段，将案例研究作为
主要的学习方法，依靠案例讨论；第三阶段，教授开始把他们在案例研究和课程发展上取得的成果大
量应用于教学，以便更好地理解和传授如何做决定。
　　为实践我们的使命，哈佛商学院和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很高兴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携手帮助中
国商学院及其教授实现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跨越。
我们的努力包括：为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教授提供为期10天
的PCMPCL培训：出版一套根据MBA核心课编辑的案例书（分中文版和英文版）；组织一系列后续服
务的案例教学和案例写作的培训班；建立一个服务于中国教师的案例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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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MBA教育逐渐走向成熟，人们对于案例教学已不再陌生，很多院校，特别是首批MBA试点院校已
经比较普遍地采用案例教学这种模式。
案例教学、案例编写也成为全国MBA教学指导委员会十分重视并大力推广的重要工作。
为满足教学需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与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达成了引进出版哈佛商学院案例的协议
，围绕MBA教学选择了十门课程，包括：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营销管理，公司财务管理，领导
学，组织行为学，供应链管理，技术与运营管理，财务报告与控制，企业、政府与国际经济。
    多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直在不懈地打造经管类图书的品牌，特别是，作为高等教育教材出
版的市场领先者，我们一直希望能h中国的管理教学和实践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
随着中国MBA市场规模的扩大，学生人数的增加、素质的提高，’教师队伍的成熟，我们发现，案例
教学教材的数量不足及质量不高成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基于大量的市场调研，哈佛商学院的案例便
成了我们针对MBA教学引进案例的首选。
毕竟，哈佛大学是最早开始MBA教育的，其MBA学位计划有近百年的历史。
哈佛案例每年能销600万份，其案例教学法也在逐渐为世界上各大学校所熟悉和借鉴。
作为一家以为高等教育服务为己任的大学出版社，我们滦憾哈佛案例的引进对于我国工商管理教育理
论和实践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事实上，我们在2002年曾引进出版了一套哈佛商学案例，分商
务基础系列和实务系列，共21种，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只是囿于条件，案例没能根据课程设置
选取，不便于教师在教学中使用，基于此，便有了我们这套针对MBA核心课程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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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个例外是多要件交货销售协议。
此种情形下，当卖方已实质性完成或履行某单独合同要件时，可确认部分合同收入。
在探讨关于多要件收入确认准则的附加会计指南期间，SEC表示其会接受任何合理的会计处理方法，
只要该方法是持续运用的且能适当披露。
SEC不会反对包含以下条件的方法：　　考虑到独立要件，产品或服务代表一个单独的收入实现过程
。
　　收入基于公允价值在各要件间分配。
　　若某一未交付要件对于另一已交付要件功能的实现至关重要，则未交付要　　件交付前，不能分
配任何收入至已交付要件。
　　当顾客在安装或类似服务完成之前没有履行支付已交付设备合同价款的义务时，若安装或类似服
务对于该设备的功能实现并不重要，则已交付设备的收人可以确认。
安装服务对于设备的功能实现并不重要的例子包括以下几种：　　设备为标准产品。
　　安装并不显著改变设备的生产能力。
　　其他公司可执行该项工作（指安装）。
　　相反，安装对于设备至关重要的例子包括以下几种：　　安装将会使设备的特性或生产能力发生
显著变化，或建立复杂的界面或联系。
　　安装服务无法从其他卖主处获得。
　　合同的顾客验收条款必须满足，而后才能确认收入。
顾客验收条款通常表现为以下四种情形之一：　　1.协议中以试验或评估为目的的验收条款。
　　本质上，这些交易为委托销售型，在验收或验收条款终止前收入不能确认。
　　2.验收条款授予客户基于主观原因退回或退换的权力。
　　3.验收条款授予客户基于卖方规定的客观标准进行更换的权力。
只要某一条款可以基于充分的、大量的同类交易的历史退还经验，合理地确定未来退还金额，收入就
应该被确认而不是递延。
　　4.验收条款基于顾客规定的客观标准。
正式的顾客“停止命令”（sign-off）是验收完成的最好证据。
在缺乏停止命令的情况下，若卖方可以充分证明已交付产品满足顾客规定的客观标准，收入应该被确
认而不是递延。
委托销售型交易　　按照委托销售协议发出的产品不应该记为收入，因为受托人并未承担与所有权相
关的风险和收益，这是长期以来的规则，但SAB 101规定得更详细。
它规定，一项交易存在以下任一特征时，即使产品的名义权力已转给买方，卖方也不得确认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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